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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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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6年1月11日電業法修正案明訂核能發電設
備應於114年以前全部停止運轉。

 原能會秉持「全民的原能會」理念，在守護
安全的職責下，以「如期廢核」及「核廢處
理」的安全監督做為未來重要的施政主軸，
積極推動政府2025非核家園政策。

 在邁向非核的過程中，原能會與全民共同積
極面對核電廠除役及核廢料的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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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電廠除役及核廢料重要議題時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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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電廠如期除役落實2025非核家園政策

「2025非核家園」是
政府既定政策，「如期
廢核」及「核廢處理」
是目前管制重點。

核電廠除役為新增管制
業務，原能會已訂定規
範，現正進行核一廠除
役計畫審查工作。

核電廠
除役

三階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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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期廢核-

核一廠除役計畫審查



核一廠除役計畫概述

• 除役目標︰廠址復原後釋出，土地資源再利用。
以非限制性使用(0.25mSv/y)標準為輻射劑量管制之
目標。 (核管法細則#17)

• 除役作業規劃以人員安全為第一優先原則。

• 除役方式：採取「立即拆除」方式。 (核管法#21)

• 除役期限：於25年內完成拆除作業。 (核管法細則#16)

• 高低階放射性廢棄物規劃分別暫貯於廠內乾式貯存
設施及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庫，待最終處置場或集
中貯存設施完成後，再進行搬遷。 (核管法細則#1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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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一廠除役細部規劃



拆除範圍(保留區外)：

乾華區(POWER BLOCK)

小坑區(配合再利用)

模擬中心(配合再利用)

將朝電力事業用途進行規劃

保留區(新增設施)：

1.第2期用過核子燃料乾貯場

2.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庫

3.用過核子燃料再取出設施

4.棄土區

5.第1期用過核子燃料乾貯場

保留設施：

放射試驗室

茂林二次變電所

核一廠除役拆除範圍與保留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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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流程與進度

(6個月) (3個月)

6/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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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工作手冊與審查意見統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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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105年10月4日假新北市石門
區公所三樓舉辦，聽取地方
民眾意見及建議，以妥善核
一廠除役計畫的審查作業。
預定106.08.10再次辦理。

核一廠除役計畫審查地方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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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參與意見參採(1/3)

意見摘述 意見參採情形
用過核燃料乾式貯
存設施之型態及位
置

核一廠第2 期用過核燃料乾式貯存設施已
改為室內貯存方式規劃，並同時考量變更
位置。

核廢料集中貯存場
之地點與規劃期程

將依據「公正的組織體」、「公開的參與」
及「客觀的標準」三項原則，建議經濟部
籌組選址委員會辦理選址事宜。

核廢料最終處置場
之地點與規劃期程

最終處置場設置配合「非核家園推動專案
小組」，在公平、公正、公開基礎上訂定
可行性的作法與期程，並共同協助與民間
組織、地方社區的利害關係人溝通；並參
考國外經驗，推動泛用型地下實驗室做為
功能安全評估技術的研究發展應用之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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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參與意見參採(2/3)

意見摘述 意見參採情形
評估興建「低放射
性廢棄物焚化爐」
必要性及民眾健康
風險

考量未來核二廠除役規劃時程及既有減
容中心之處理能力，未來興建焚化爐乙
案將依物管法規定，提報安全分析報告
送主管機關審核。

除役期間保障在地
鄉親工作機會

原能會促請台電公司，未來將視除役作
業情形等，納入人力運用考量，以增加
地方就業機會及活絡在地經濟。

敦親睦鄰強化及回
饋金法制化

原能會促請台電公司，除役期間繼續辦
理敦親睦鄰工作及廢料回饋金。

資訊公開內容及民
眾參與

除役各階段相關資訊，除持續上網公開
外，亦將以說明會或現場參訪方式邀請
在地民眾或團體代表參與，並將努力採
易懂方式加強對民眾溝通宣導。



16

公眾參與意見參採(3/3)

意見摘述 意見參採情形
除役土地再利用方
式及社區經營態樣

原能會促請台電公司，對於除役廠址土地
再利用，其規劃過程應與地方商量，參採
民眾的建議，促進地方經濟共榮。
地方觀光開發、建設事項非屬核安管制事
項，係屬經濟發展範疇，宜請由經濟部與
台電公司協助地方政府辦理。

除役期間環境輻射
監測作業，納入民
眾平行監測機制

除役期間之環境輻射監測作業，將考量民
眾參與平行監測的機制。



資訊公開
• 原能會網站「核電廠除役管制專區」公開:

核電廠除役安全管制大事記
核一廠除役計畫（全文）
核一廠除役計畫審查會議資料及紀錄
核一廠除役計畫審查人員名單
核一廠除役訪查活動、地方說明會資料及紀錄
除役管制動態及參考資訊

• 依「政府資訊公開法」並權衡民眾知的權利，經審
議排除涉及核電廠保防、保安及智慧財產權等需限
制公開之項目，已分別於105.12.02公開105項、
106.03.20公開225項已同意回復之審查意見。
預定106.06.30再次辦理。 。

17



審查結論(1/5)

• 台電公司應依除役計畫內容及重要管制事項，
切實執行，原能會依法執行除役作業管制，以
落實2025非核家園政策。

• 為確保除役計畫如質如期完成，台電公司應依
除役實際執行情形，提出除役年度執行報告暨
除役計畫修正版，於次年二月底前，提報主管
機關審核。

• 除役期間應加強場址特性條件監測調查，並適
時更新場址特性資料，以強化天然災害應變作
業能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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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應器及用過核燃料池剖面圖

反應爐 燃料池二
次
圍
阻
體

一次圍阻體

一次圍阻體

二
次
圍
阻
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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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結論(2/5)

• 為確保除役期間核子反應器爐心仍有用過核子
燃料之安全，其安全分析報告、運轉規範修訂
版，台電公司應提送主管機關審核，並定期配
合除役計畫一併更新。在未經核准前，應依原
運轉規定辦理。

• 用過核子燃料未全部移出用過核子燃料池前，
應備有緊急應變計畫。「緊急應變計畫」及「
緊急應變計畫區」之變更申請含「禁制區及低
密度人口區」之解除或變更之建議，應提報主
管機關審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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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結論(3/5)

• 台電公司核一廠第二期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存
設施，應採具社會共識之室內乾式貯存型式，
於115年底完工啟用，以順利移出用過核子燃
料，接續進行除役拆廠作業。
另台電公司應積極與新北市政府溝通協調，取
得第一期乾式貯存設施水土保持完工證明，俾
利儘早移出反應器內之用過核子燃料，以確保
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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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一廠一期乾貯設施建造現況

 將用過核子燃料置於金屬容器內，填充

惰性氣體後加以密封，藉由空氣自然對

流冷卻，外部有混凝土護箱保護金屬容

器並降低輻射劑量，稱為「乾式貯存」

 常見型式：混凝土護箱、金屬護箱、混

凝土模組、混凝土貯存窖及地下貯存

雙層銲接密
封、內部充
滿惰性氣體
(氦氣) 

放射性物質
不會隨空氣
流動而外釋

熱空氣出
△T≦36.6℃

自
然
對
流
系
統

冷空氣進

原能會102年9月審查同意
台電公司熱測試作業

台電公司尚未取得新北市
水保設施完工證明，尚無
法進行熱測試作業

核一廠一期乾貯計畫現況：

22



核一廠一期乾式貯存場大雨後狀況(6月3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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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採社會共識二期乾貯採室內型式

 原能會業依社會共識及105年9月2日林全院長指示，要求台電公司修正

除役計畫之乾貯設施規劃內容，將二期乾貯設施改採室內貯存方式。

 考量民眾接受度並紓解安全疑慮，原能會未來核發乾貯設施運轉執照，
將參照美國早期對乾貯設施之核照案例，只發給20年運轉執照，屆期前

2年台電公司得提出換照申請。

金屬護箱 混凝土地窖 匈牙利Paks乾貯設施

德國Lingen乾貯設施

 室內貯存採用之護箱型式多樣
，除金屬護箱外，尚有混凝土
護箱、混凝土窖等型式。

 室內貯存廠房型式也不盡相同，
日本及德國，採金屬護箱搭配鋼
筋混凝土廠房；英國及保加利亞
採混凝土護箱搭配鋼構鐵皮廠房

室內金屬護箱
(德國)

室內混凝土護箱
(英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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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結論(4/5)

• 台電公司應依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時程
切實執行，並積極辦理集中式貯存設施，以儘
早遷移核一廠之放射性廢棄物。核一廠低放射
性廢棄物貯存設施及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存設
施，不得轉作最終處置場所。

• 核一廠除役後電廠之土地再利用、除役期間地
方回饋金問題，請台電公司妥為處理，並加強
與地方民眾溝通，做好敦親睦鄰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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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結論(5/5)

• 核電廠除役之計畫與知識管理及經驗傳承，攸
關核電廠除役作業順遂，請台電公司妥善辦理
，俾利未來切實執行核電廠除役計畫。

• 原能會是全民的原能會，將持續除役資訊公開
並加強公眾參與，嚴格監督核一廠除役作業，
讓民眾安心放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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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對核廢-

避免除役核電廠成為核廢棄置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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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一廠除役核廢料去處

保留區預計興建

 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庫

 第2期用過核子燃料乾貯場

 用過核子燃料再取出設施

核廢料廠內暫存

集中貯存設施最終處置設施

除役最終目標:土地再利用

原能會要求核一廠除
役後，不可變為核廢
料的最終棄置場



 集中式貯存國際經驗

最終處置計畫應變方案(集中式貯存)

 處置設施屬於高度鄰
避設施，各國處置計
畫推行常因社會政經
因素而延宕

 遂倡議設置集中貯存
設施作為過渡最終處
置之因應策略

 集中貯存統一管理，
可降低眾多貯存場址
的需求、提高監測維
護及管理效率

緣由

優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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啟動時程

 低放計畫

台電公司應於106

年啟動集中貯存方

案，3年內完成選

址，5年完工啟用

 高放計畫

若無法於第二階段

結束時提出候選場

址，應於118年啟

動應變方案，於

133年前完成設施

興建啟用

集中貯存方案之時程規劃



低放集中貯存方案管制要求

執行現況

 台電公司應於106年3
月啟動集中貯存方案，
109年選定場址，114
年完成設施啟用

 高低放集中貯存設施共
同場址，低放先行

 台電公司應依循公正組
織體、公開參與程序、
客觀的標準原則，以全
台灣地區(含離島)為選
址範圍

選址作業

集中貯存設施初步配置規劃

◎ 採高、低放貯存設施合併規劃，低放貯存
設施先行啟用

◎ 營運期初步規劃為40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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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物管法嚴密管制核廢料設施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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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 語



台電公司核一廠除役計畫，經審查符合核子反應器
設施管制法第23條第1項第1款「除役作業足以保障
公眾之健康安全」及第3款「輻射防護作業及放射性
物料管理合於相關法令」之規定，審查通過。
請台電公司積極配合環保署辦理核一廠除役環評作
業，完成除役許可核發要件。

台電公司應積極辦理核一廠二期室內乾貯設施，以
儘早移出用過核子燃料，順遂後續除役拆廠作業。

核一廠除役土地再利用及地方回饋金問題，台電公
司應妥為處理，並加強與地方民眾溝通，做好敦親
睦鄰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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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能會為全民的原能會，將持續除役資訊公開及
加強公眾參與，並將嚴密管制除役作業以確保安
全，積極督促台電公司如質如期完成核一廠除役
計畫，以落實非核家園。

為妥善解決核廢料問題，原能會已參採民間共識
意見，採行多項積極管制作為，督促台電公司必
須如期做好核廢處理。

106.08.10 將再舉辦「核一廠除役計畫審查地方說
明會」，敬請蒞臨指導並提出建言，供原能會安
全管制作業之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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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


